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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輔助醫療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意見書 

敬啟者：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意見/提問如下： 

1. 香港註冊中醫都需要遵守香港法例第 549 章《中醫藥條例》，請問現在草案提出修訂內容中有同

是香港註冊中醫師卻只是由於工作地點原因而被外賦予不同職權的法律根據為何？這是否合乎

憲法？又是否涉及歧視？

2. 若草案通過，由額外職權引來的責任和風險又如何解決？又由何人擔承？中醫組又該如何向市民

及業界保證公平處理"雙標"情況？

3. 既然香港中醫院是會聘請西醫的，為何不由西醫參與會診，然後轉介醫學診斷或治療的目的測試，

而要無視中醫藥條例的一致性，另開爐灶讓香港中醫院內的中醫有特權？

此致，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會長：李穎欣

理事長：黃傑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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